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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法的对立与合流：秦汉之际治国策略的演变1 

 

潘传表  

（上海大学法学院，上海，200444） 

 

摘要：秦汉之际，儒家与法家的治国主张针锋相对，但二者的治国功效却相互补充。在大一统政治局面的

推动下，儒家与法家从冲突走向了合流。儒法的对立与合流的过程也就传统中国治国策略的演变和定型的

过程。名义上，治国策略是“独尊儒术”，实际上则是儒法并用，法家虽被除名，但其精华已融入儒家河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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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儒法的对立与合流的过程，并不仅仅是儒法两个学派在思想领域的冲突，其更

广大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这个对立与合流的过程反映了秦汉时期中国进入天下一统时代后，

人们对治国理念、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思考和抉择。对中国传统政法文化而言，这个过程

直接奠定中国传统政法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一贯特征。所以，深入探讨儒法两家思想在秦汉历

史背景下的对立及合流问题，不仅具有展示思想史上波澜壮阔的儒法斗争和融合的历程的意

义，更具有提纲挈领掌握中国传统政法文化的核心和源头的意义。 

一、治国主张：儒法对立 

就治国理念、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事关路径选择的大问题来说，秦汉之际儒法的对立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道和术的对立。儒家追求“道”， 何谓“道”呢？“在孔子之前，‘道’的观念

大体上是指‘天道’，即以‘天道’的变化来说明人事的吉凶祸福。……这种‘天道’还没

完全脱离原始宗教的阶段” 
［1］P2

 自孔子时代起，“道”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天道远，人道

迩”，
2
道的重心已从“天”转向了“人”。在此情况下，儒家赋予道以新的含义。“道也者，

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3
“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

4
“道者，天理之

自然。”
 5
也就是说，儒家所谓的“道”具有了自然之规律或终极之价值的涵义，代表了一种

超世间的价值。儒家将这种道作为自身理论所追求的目标。“士志于道”，“从道不从君”。儒

家的仁政、德教、隆礼慎刑等主张是必须放在“道”的层面去认识的，这些主张本身

具有超越的价值，而不仅仅具有工具的价值。就如西方的自然法那样，这些主张具有

                                                        
1 基金项目：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12YJC820078) “儒家大一统政法秩序研究”的研究成果。 

2 《左传• 昭公十八年》 

3 《中庸》 

4 《荀子• 解蔽篇》 

5 朱熹：《孟子集注• 公孙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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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评判世间法的力量。 

法家追求“术”。 “术者，路也。”
6
术是达到某个目的的方法或工具。如果说儒家哲学

是道德哲学的话，那么法家哲学就是功利哲学。法家的思想只注重治国之术，而很少谈及对

道的追求。法家的“法”、“术”、“势”理论都服务于某一目的，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或工具，

它们本身并没有被注入一种独立存在的价值。功利的目标（主要是富国强兵）是评价“法”、

“术”、“势”主张的标准。法家的理论是一种非道德主义的理论。它只关心功利目标（富国

强兵）是否已经达到，而不评判秩序的正义与否。 

第二，重民和尊君的对立。儒家和法家都尊君，但他们的出发点却截然相反。儒家尊君，

是针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犯上作乱的现实而提出，是为了重建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是为

社稷和苍生着想，而不仅仅是维护君主利益。儒家的尊君最终是为了重民。所以，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7
 正是因为儒家是从社稷和苍生的角度思考治国方略的，儒

家的理论是天下的公器，而不是帝王的私谋，所以，儒生注重气节，卫道情节浓厚。孔子说，

“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8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9
顺着这一逻辑，儒家讨论了王

权的合法性问题，在禅让和革命两种学说中，儒家总结出，武力和强制不构成王权合法性基

础，德（天命、民心）和能才是王权合法性的基础。王者应德位合一，在位的君王如果暴虐，

昏庸，那么就是失德了，造成德位分离，这时，革命就具有道义性了。也就是说可以实行孟

子所谓的“暴君放伐”或“君王易位”实践了。在儒家学说中，对君权的限制从来都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方面。天意、民意、礼乐都可对君主的权力进行制约。 

儒家的重民，是一种目的论上的重民，也就是说重民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民为

邦本”，在一个国家中，人民才是根本，才是目的。孔子主张为政者对待天下苍生要 “庶之”、

“富之”、“教之”。
10
孟子说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11
如果不依从民心民意，一

味追求国家富强，置人民苦痛于不顾，即使成就了一番霸业，在儒家看来，那也不过是行霸

道，根本不值得赞赏。“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君不乡道，不志

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
12
儒家追求王道理想，王道就是要“以德行仁”，“施仁政

于民，省刑罚，薄税敛”。 

而法家理论只从君主和国家的角度思考治国策略，他们的理论是君主之私谋。法家的势

                                                        
6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第二十五》 

7 《孟子·尽心下》 

8 《论语·先进》 

9 《论语·泰伯》 

10 《论语·子路》 

11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上》 

12 《孟子• 告子章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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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术的思想专为巩固君主专制权力而设计。“法家尊君，非尊其人而尊其所处之权位。” ［2］

P151 “凡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
13
君主只要掌握了权势，便自然是至尊至贵的了。至于

君主是否仁德，是否贤能，法家对此不加考虑。“夫有才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桀

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位卑也。”
14
申不害指

出，为了防止君主失势，国君要通过“术”来驾驭臣下。韩非进一步发展“术治”思想。“术”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任免、监督、考核臣下之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

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
15
二是驾驭臣下防范百官之术。“术者，藏之胸中，以偶众端，

而潜御群臣也。”
16
“势”“术”是权势之学，专为君主服务。 

法家的法治思想也不带有任何为民考虑的色彩。法家的法治，就是治民与治吏的结合，

且以治民为最终目的。“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

17
法家所谓法治“就是用设置严密有力的法网的方式把民控制在国家手里，最大限度地发掘

民耕作和征战的潜能。” 
［3］

所谓“尽地力”和“刑生力”就是用刑罚逼迫民把力用于农战。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
18
商鞅的法治就是为达到富国强兵的功利

目标而管制百姓和剥削民力的办法。法家认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

民。”19 法家总是把“富国”放在首要地位，否定了“富民”、“足民”的意义，法家讲求“胜

民”、“制民”、“弱民”，高度发达了告奸理论。
［4］

 

第三，礼治和法治的对立。在西周 “礼”的主要作用是区分统治阶级内部的贵贱

尊卑，强调的是“别”，即所谓“尊尊”。而“乐”的作用是“和”，即所谓“亲亲”。

有别有和，以求上下有序，和谐稳固。春秋之世，犯上作乱的事件层出不穷，孔子认

为这是礼崩乐坏的结果，要“拨乱世而反之正”，必须在精神上改造当时的人，也就是

说推行礼治。礼治先是要 “正名”，即区分尊卑贵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

会各阶层的人要各安其位，各守本份，都按照“礼”所规定的要求去做事，不符合“礼”的

规定的行为不要去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20
其次，要兴礼乐，

即通过礼乐教化彰显各自的尊卑贵贱秩序，并使其认同，从而自觉遵守。同时，在礼乐

教化中，也渲染“亲亲”和礼让的氛围，以缓和政治关系上的上下秩序的尖锐对立，

倡导“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社会关系。再次，刑罚得当。

                                                        
13 《管子• 法法》 

14 《韩非子• 难势》 

15 《韩非子• 定法》 

16 《韩非子• 难三》 

17 《商君书• 画策》 

18 《商君书• 定分》 

19 《商君书• 弱民》 

20 《论语·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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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倡导礼治，绝不是不要法律，礼治还是需要法律来保障。但是在制定和适用法律时，先

得把名份和礼乐搞清楚，“礼”是法的灵魂，法是用来维护尊尊秩序和亲亲精神的，离开了

礼，刑罚就失去了目的，就不会得当；而刑罚不得当，民众就会不知所措，尊尊亲亲的有序

和谐的社会就不可能形成。所以，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

措手足。”
21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22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韩非说：“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

无非法……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羡齐非，

一民之轨，莫如法。属官威民，退淫殆，止诈伪，莫如刑。”
23
法家认为，只有“以法为本”，

才能治理好国家。“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
24
韩非认为“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儒家所

宣扬的仁义礼仪绝不能行于当世，儒只会“以文乱法”。所以，韩非把儒家学者列为“五蠹”

之首，认为其对社会秩序有害无益。
25
民众只会服从于势，仁爱不能达治，“民者固服於势，

寡能怀於义。”
26
 “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 

27
韩

非反驳了儒家所推崇的“父子相隐”
28
的孝道伦理，“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夫父之孝

子，君之背臣也。”
29
韩非认为，儒家所推崇的孝道伦理与国家利益和法治秩序是相悖的，故

而崇尚礼义绝不能治国。 

商鞅也认为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

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

则已矣。”
30
 

商鞅从富国强兵的功利目标出发，反对宗法礼制。政治上，消灭亲亲尊尊之恩，“宗室

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31
彻底废除“世卿世禄”制。在社会政策上，定异子之科，“民

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32
这与“父母在，不许友以死，不有私财”

33
的儒家之礼是背

                                                        
21 《论语·子路》 

22 《论语·为政》 

23 《韩非子• 有度》 

24 《韩非子• 外储说下》 

25参见 《韩非子• 五蠹》，韩非在《五蠹》中指出，社会上有五种人无益于耕战，就像蛀虫（蠹）那样有

害于社会。(一)学者(指战国末期的儒家)，(二)言谈者(指纵横家)，(三)带剑者(指游侠)，(四)患御者(指

依附贵族私门的人)，(五)工商之民。 

26 《韩非子• 五蠹》。 

27 同上。 

28 孔子认为父子相隐，“直在其中”。参见《论语·子路》：“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

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29 《韩非子• 五蠹》 

30 《商君书• 画策》 

31《史记·商君列传》 

32 《史记·商君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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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而驰的。 

第四，重教和重刑的对立。儒家非常重视教化问题。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
34
孟

子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35
儒家之所以如此重视教化问题，是因为在儒家看来：

第一，教化可以止奸，抑制犯罪，“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

乱者，未之有也。”
36
第二，教化是礼治和德治的必然要求。“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

必有教化。”
37
“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38
只有通过教化，人民才能

明白“礼”的要求，才会认同由“礼”所赋予的各自的社会角色，并自觉遵从之。第三，礼

义文教是夷夏之辨的核心。在儒家看来，华夏之所以为华夏，是因为华夏有礼义文教，而夷

狄之所以为夷狄，是因为夷狄无礼义文教。所以，教化问题事关夷夏之大防。从保守的角度

来说，教化是为了保存先进的华夏文化，防止夷狄乱华；从积极进取的角度来说，教化是以

夏变夷的必须，要使夷狄融入大一统的华夏政权必须首先让先进的华夏文化改造夷狄，而这

必须倚重教化。孔子所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39
正是此义。 

法家主张重刑，这个重刑的主张与与其对人性的认识有关系。商鞅说：“人情而有好恶；

故民可治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
40
商鞅又

说，“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41
社会上之所

以“尚有奸邪、盗贼者，刑轻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
42
韩非对商鞅的重刑主

张也是大加赞赏，他说，“轻刑”是“乱亡之术”，只有重刑才能止奸；刑重，民不敢犯，则

不会伤民，而刑轻，“奸不止”，“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反而伤民。
43
  

法家的重刑主张还与重赏主张并在一起使用的。在法家看来，刑赏是

驾驭人性的两个最好方法，所以，刑赏应该并用。但法家又认为，二者的地位应不

同，刑是主要手段，赏是辅助手段。 “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故王者刑九而

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
44
  

法家以为根据人性的特点，刑赏结合，以刑为主，即可达到天下大治。对于教化问题，

                                                                                                                                                               
33《礼记·曲礼》 

34 《论语• 尧曰》 

35 《孟子·尽心章句上》 

36 《论语·学而第二》 

37 《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38 《大戴礼记• 礼察》 

39 《论语• 季氏》 

40 《 商 君 书 • 错 法 》  

41 《商君书• 画策》 

42 同上。 

43 《 韩 非 子 ·六 反 》  

44 《商君书·开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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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不仅认为不必要，而且还实行愚民政策。商鞅主张“壹教”，就是取消所有违背法令和

不利于农战的思想言论。他鄙视诗书礼仪，还把“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

廉，仁、义，非兵、羞战”说成了“六虱”，有这“六虱”存在，“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

45
商鞅愚民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一，去礼乐。二，禁《诗》《书》，贱学问。三，废好恶、

去享乐。四，遗贤弃智。五，一言、一教。
［5］

在法家看来，只有使广大人民愚昧无知、朴实

忠厚，人民才更容易治理，君主才能驱使他们按君主的意志从事农战，国家由此可致富强，

而君主的地位也就会更加牢固。 

二、治国功效：儒法互补 

如前所述，儒家与法家的治国主张完全针锋相对，其对立程度不可谓不紧张。然而，这

两种相互对立的治国主张们之间的互补性也非常明显。在战国到秦汉这段历史中，中国的两

个最重大任务是，一是结束列国征战，统一全国；二是如何治理统一后的大中国。在应对这

两大任务方面，儒法各有擅长，而且，己之所短，恰是彼之所长。 

儒家擅长的地方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儒家能更好地解决政治秩序合法性问题，而法家不能。政治秩序的合法性

问题，是政治理论的核心问题。一国的政治秩序必须要有合法性基础，否则人民不会

心服，动乱的根源始终不会消除。武力可重建政治秩序，但武力不可能长久地维持一

国的政治秩序。故此，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都必须对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做出解

答。显然，儒家能较为圆满地回答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而法家不能。蒋庆认为，

儒家的王道政治，确立了政治秩序的三重合法性。其一，“大一统确立政治秩序的超越合法

性”。
［6］

政治秩序虽然是世俗世界的产物，但是赋予其一个超越世俗的神圣的价值源头，

则不仅可佐证其存在的合法性，还可提升人们对其服从和认同的程度。大一统将政治秩序统

于一，“系之元”，认为天地万物与人间秩序是相通的，王者受命于天，循天道制诏命，这

就使人间的政治秩序获得一个超越世俗的神圣合法性。其二，“施仁政确立政治秩序的民意

合法性”。
［6］

儒家所主张的王道政治不恃暴力，行仁政，修文德，兴教化，省刑罚，薄赋

税，为政以民为本，因此，王道政治具有民意合法性，人民能够心悦诚服地服从政治权力与

政治秩序。其三，“复古更化确立政治秩序的文化合法性”。
［6］

复古是指以“周孔之教”

为尊，为正统，政治秩序必须与这个历史文化传统一脉相承，不能背离。更化则是指对正统

文化做出革新，以适应新的历史形式，但是更化不能脱离正统。可见，儒家的王道政治既有

文化传承，又有文化革新，又不脱离原来的正统文化，深得历史文化合法性的精髓。 

而法家的主张是一种霸道思维。法家的霸道并没有深入思考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霸

                                                        
45《商君书·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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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崇拜力与刑，不重视人心向背问题。他们对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回答是，存在即是合法。“凡

人君之所以为君者，势也。”
46
君主只要掌握了权势，便自然是至尊至贵的了。至于君主是否

仁德，是否贤能，法家对此不加考虑。所以，法家是不能解决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的。 

第二，儒家重视伦理教化，能凝聚人心道德，为天下所归往，而法家不能。儒家

追求内圣外王，这是一个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的过程。儒家相信人性本善，相信通过

教化可发挥人的善端。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是儒家对血

缘伦理和道德伦理的要求。儒家把血缘伦理和道德伦理升华为政治伦理，以此构建仁

政、德政、民本等为政理念。而血缘伦理和道德伦理又是维持儒家王道政治秩序的一

个最大保障。孔子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

之有也。”
47
 孟子也说:“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

之有也。”
48
 这样，血缘伦理、道德伦理和政治伦理融为一体。社会和国家对血缘伦

理、道德伦理的教化，也即对政治伦理的教化。人民对血缘伦理、道德伦理的承认和

接受，也即是对政治伦理的承认和接受。在很大程度上，血缘伦理乃是人类生物的本

能和情感所造就，天生如此，不待教化；而道德伦理很大程度上乃是社会的自发秩序，

社会生活本身是维系道德伦理的强大力量，也不待国家去强力干涉。故此，儒家在血

缘伦理和道德伦理的基础上抽象出的政治伦理就具有很强大的号召力，人们诚心地服

膺于儒家的为政理念，并以维护儒家的王道秩序为己任。“王，天下所归往也。”
49
社会

人心道德有了一个凝聚的中心，更能发挥其化人的作用。王道教化并不需要借助国家

公共资源去推行，王道教化很大程度上是民间自发地，而且能够长期坚持。愈是乱世，

教化的力量就愈顽强。 

如果说，儒家是本着顺应人情的角度去设计为政理念的话，那么法家则是从违逆

人情角度去设计为政理念的。法家对人性的假设是完全的恶，认为，即使是父子、母

子、夫妻之间，也会为了自利而不顾一切。法家崇尚力和刑，认为为了追求富国强兵

的目的，必须以刑和力去改造血缘伦理和道德伦理。不相信人性有向善的一面，主张

“以战去战”、“以杀去杀”、“以刑去刑”。也不相信教化的作用，主张“壹教”，以法

令、政策统一人们的思想，去礼乐，禁《诗》《书》，实行愚民政策。以为只有使广大人民愚

昧无知、朴实忠厚，人民才更容易治理，君主才能驱使他们按君主的意志从事农战，国家由

此可致富强，而君主的地位也就会更加牢固。因此，法家霸道秩序下的人心道德和教化问

题，必须始终依靠国家公共资源去维系。而儒家王道教化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法

                                                        
46 《管子• 法法》 

47 《论语• 学而》 

48 《孟子·告子下》  

49 《说文解字•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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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霸道教化则须臾不得离开刑和力。 

第三，儒家具有理想和道德，从道不从君，主张对君权进行一定的限制，而法家

抛弃道德，以维护君主为依归。儒家的王道政治是有理想的政治。在其理论体系中，

有判定王权地位合法性的标准。王者受命于天，天命无言，何以展现？只有通过人事

来展现，具体化为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君主仁德，“天命有德”、“惟仁者宜在高位”，

君主得按此要求进行“正君”。二是天命表现为民心民意，“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等。在天命转移的时候，王权就不具有合法性，这时，君主就

得禅位，在必要时，人民可以革命，放伐暴君。此外，在儒家的理论体系中，还有许多

处理君臣关系和君民关系的主张，如，孔子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50
，“君使臣以礼，

臣事君以忠”；
51
孟子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52
“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

53
，“君

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

臣视君如寇雠。”
54
孟子还提出了“易位”说：“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55
儒家的这些理念虽然是软性的，没有即刻的强制作用，但当儒学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之后，

特别是这些理念掺入文官系统后，其对君权的制约的作用不可忽视。许倬云认为，这些理念

掺入文官系统，使得中国的文官系统兼有工具性和目的性，与王权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对抗，

发挥着制衡的功用，能够使国家与社会形成均衡。
［7］p34-43

黄仁宇先生也说，“文官业已形成

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处理政务时摈斥他个人的意志。……名义上他

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 
［8］p91

这些都说明儒家具有一种从道不从君的道德性。 

而法家理论体系中不含有约束君主的机制。法家理论只从君主和国家的角度思考治国策

略，他们的理论是君主之私谋。“法”、“术”、“势”只为巩固君主专制权位服务，不带有约

束君主的色彩。而人民在法家眼中，只是可以用来耕战的工具，从来没有获得主体的地位。

所谓“有君无民”是也。另外，法家的思想只注重治国之术，而很少谈及对道――即自然之

规律或终极之价值的追求，甚至对君主贤与不肖的问题也不加考虑，没有形成对君主的为政

行为进行道德评价的标准。 

同时，法家也具有为儒家所不可及的独特优势：  

第一，法家能富国强兵，扫荡群雄，一统天下，而儒家不能。法家以功利目标为

依归，一心谋求富国强兵，重农，重智，重力，往往能够及时响应历史潮流的变化，

                                                        
50 《论语·先进》 

51《论语• 八佾》 

52 《孟子·尽心章句下》 

53 《孟子• 离娄章句上》 

54 《孟子• 离娄章句下》 

55 《孟子·万章章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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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政治改革首先强大起来。齐桓和晋文的霸业就是建立在改革内政的基础上的。而

在战国，“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
56
法家更是成为列国图存争雄的法宝。魏用

李悝，楚用吴起，秦用商君，齐用孙子、田忌之徒，韩用申不害，燕用乐毅，内立法度，外

务兼并，均以法术图存争雄，上述列国均有一时之盛，而最后由秦国吞并六国，一统天下。

秦之所以能最后一统天下，非是因为关中地势险要，乃与秦至始至终执行法家政策有关。而

儒家学说在战国之世，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
57
。孟子奔走呼号，游说齐宣王、梁惠

王行王道，虽受礼遇，却不见用。这一切均是因为儒家虽有美好理想，却不能有效地帮助列

国谋求富强，因而，难以在“以力征经营天下”的时代被付诸实践。因而，在乱世，法家

的富强之术能扫荡群雄，终结乱世，一统天下，而儒家仁义道德并不能完成终结乱世、

恢复秩序及和平的任务。 

第二，法家以明确性的法律规范治吏治民，一断于法，上下知所守，而儒家的礼在

明确性和强制性上都不及法律。先秦之时，儒墨老庄之学说，有抽象的理想和原则，但都缺

乏行为的具体规范。儒家主张克己复礼，但是礼崩乐坏了，礼又如何能明确？更何谈让人遵

守？在大一统的时代，存在于儒学典籍中的礼，其核心内容虽然相对明确，但是在许多具体

行为上仍然是模糊的，而且，礼又不是国家所立，强制力有限，更多是依靠“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58
这样一种人心和道德力量去推行。因此，儒家的礼在未入法之前，始终

缺乏推行实施的力量。而法家恰恰长于此道。法家主张“以法治国”，立法度，严刑罚，

饬政教，禁奸伪，乃是法家的看家本领。“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

动无非法……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
59
法家所立之法具有很强的明确性，并以很强的决

心去推行，“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

赏善不遗匹夫。”
60
故而，法家一断于法，使上下知所守，在明确性上，强于儒家的“克己

复礼”的方式。 

总之，在战国到秦汉时期，面对如何结束列国征战、统一全国和如何治理统一后的大中

国这两大历史任务，儒法各有擅长。法家以激烈的变革应对形势的变化，以暴力与法术富国

强兵，屡建武功，最终帮助秦始皇荡平了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但是法家专任刑法，

有功利目标而无道德追求，在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以及人心教化问题上毫无建树，故虽然

可以建功立业于一时，却不能保障天下太平于久远。而儒家从人心道德着手，隆礼重民，提

倡王道，试图以此重建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虽然在列国征战时代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

情”，不能在政治上被付诸实践，但是，儒家所追求的政治秩序是一种具有道德性的秩序，

                                                        
56 《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 

57 《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 

58《论语·颜渊》 
59 《韩非子• 有度》 

6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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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下所归往”，具有深厚的合法性基础，而不仅仅诉诸武力维持，所以，儒家确实是力

图从根源上消除致乱之因素，故而，常能建立长治久安之基业。 

三、策略选择：儒法合流 

儒法虽然在治国主张上相互对立，但是，他们在治国的功效上却是相互补充的。这说明

了二者在理论上具有合流的必要性。而秦汉之际，儒法两家在相互斗争的过程中走向合流的

真实历史进程，说明了二者走向合流具有历史必然性。 

而儒法走向合流，既是秦汉以来以陆贾、贾谊、董仲舒等为代表的众多儒生自觉吸纳法

家思想改造儒家的结果，又是以汉武帝为代表的王朝统治者在尊崇儒家的前提下，推行王霸

结合的统治策略的结果，同时，这两个因素又都是受大一统政治所推动的。 

（一）儒家的自我改造 

儒家明白，要想实现儒家的主张和理想，必须与政治紧密结合，而这又要求儒学增强政

治实用性。孔孟奔走游说列国，但其学说却不能真正在政治上被实践。面对这种失败的经历，

战国中后期的一些儒者开始尝试“礼”之外的救世之道，于是一度被儒者极力排斥的“法”

进入了儒者的视线。遂有荀子隆礼重法、王霸并用的主张。荀子的主张代表了儒学发展的新

方向。 

秦国因任法而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封建，设郡县，以吏为师，又焚书坑儒，法家

势力一时如日中天，而儒家则陷入最低谷。不料，暴秦却二世而亡。这种戏剧化的变化，促

使当时清醒而务实的儒者更加理性地思考儒家学说的长处和缺点，从而拉开了儒家自我改造

的历史过程。秦朝覆亡的教训，使得汉初的儒者对儒家的仁义道德多了一份自信；同时，敏

锐的儒者马上意识到这是儒家获得政治实践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儒者陆贾抓住机会提醒

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61
刘邦一向轻视甚至厌恶儒生，但陆贾这一语

使得刘邦大为惊醒，面有惭色，乃要求陆贾写一部总结“秦所以失天下”的著作。陆贾乘机

著《新语》一书，开导刘邦如何治天下。建议刘邦重视儒学，“行仁义，法先圣”，提出

“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统治方略。“把儒家的仁义爱民思想与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哲

学结合在一起，开启了西汉前期儒道并行互用的学术先河。” ［9］
继荀子之后，儒家再次走

上了融合吸纳法家以及其它百家学说的发展道路。 

紧接着，贾谊认为秦亡国是因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62
，从这里可以看出，

贾谊并没有否定法家的积极作用，他主张攻守异术。在征战兼并的时候，法家的霸道是必要

                                                        
61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62 贾谊：《过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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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在统一之后，就应改弦更张，应行王道，以仁义为本。贾谊关于汉初现实问题的分析

和建议，贯穿着黄老法家的权谋策略思想及追求事功的精神。如为了防止封建割据，提出“众

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另外，贾谊提出的重本抑末、国家垄断采铜铸币等建议都抓住

了社会问题的关键，而不是空言仁义道德的迂阔之谈。所以，司马迁一度把贾谊划入法家。

63
但是，贾谊并没有放弃儒家的基本立场，他不过是吸收了法家的一些手段和方法。礼治和

仁政仍是贾谊所追求的政治目标，不过，法令、刑罚乃至权谋诈术是实现这一政治目标

过程中时常要用到的手段和方法。这一点体现了贾谊与孔孟之儒的区别，孟子说，“何必

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64
这种主张把道德和功利对立起来，耻于追求事功，以为仁义可以

感化一切。贾谊则把法家追求事功的精神吸纳进来了，体现出儒法融合的新儒家的特点。 

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则更加系统化。董仲舒在保留儒家的要义和理想的前提下，吸取法

家、阴阳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的许多因素，对儒学理论大加改造，使得儒学与现实政治更

加切合，最终使儒学成为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

调和王权与民权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战国时代，在对待王权的问题上，儒家的主张一度非常

激烈，无论是“暴君放伐论”，或是“君王易位说”，都让君权感受到莫大的威胁。秦汉时皇

帝的权威已经远超战国时代的君主，这时，激进儒者所宣扬的赤裸裸地的革命论或易位说无

异于与虎谋皮，不仅十分危险，而且在客观上也阻碍儒学与政治的结合。董仲舒对此有清醒

的认识，因此，他削弱或者说隐藏了儒学的锋芒。“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
65
，在君民的

关系上，董仲舒强调君王的绝对政治权威，以保障政权稳固为重。同时，董仲舒不放弃对君

王的约束，“屈君而伸天”，是假天之威来制衡皇权，要求“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天意无言，

在儒家那里，抽象的天被阐释为具体的儒家教义，而儒家的教义一定程度上又是民心民意的

表现。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感应论、三统循环论以及灾异论，一方面可以为皇权蒙上一层神

授的合法性光辉，维护皇权的伦理感召力与政治权威性，另一方面也含蓄而坚定地表达了儒

家制约皇权的立场，皇权若不能奉天承运，即遵从儒家教义，以民为本，则天命就会转移，

即政权的合法性将丧失。民、君、天三者是层级关系，但其中隐藏一种循环制衡的关系，因

为抽象的天很大程度上就是民。儒家创造性地将抽象的天的观念引入到君民关系问题上，既

强调了民服从于君的必要性，维护一个政权应当具有的强制力，又表达了君服务于民的观念，

昭示了政权的合法性和道义性基础。这样一种君民关系架构比那种激烈的理想主义的君民关

系更富有张力，更有利于维护政权的长久稳固。 

第二，迎合了大一统政治的需求。董仲舒治《公羊春秋》，非常强调大一统，他说，“《春

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他将大一统上升为宇宙间的普遍规律，认为现

                                                        
63 《史记·太史公自序》载：“自曹参、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 

64 《孟子·梁惠王上》 

65 《春秋繁露·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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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政治秩序也必须与这一规律相符，这就为现实的大一统政治建立起一个哲学上的合法性

基础。大一统强调反对诸侯分裂割据，强调加强中央集权，强调意识形态的统一，这些主张

既切中西汉社会的主要问题，又对维护王朝政治的稳固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帝王的“霸王道杂之” 

对于治国策略的抉择而言，秦朝的突然暴亡是一件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西汉初，法家

的治国策略不仅被儒、道学者大加批判，儒学、黄老之学借机上位，而且统治阶层也在反思

法家的治国策略，寻找新的治国指导思想。不过，汉初的制度基本沿袭秦朝，并没有太多改

变。汉朝的《九章律》是在《秦法经》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的基础

上增补户律、兴律、厩律而成。除法律制度外，汉朝还承袭了秦朝的中央官制、郡县

制、监察制度、官吏选任及管理制度、赋税制度等。汉承秦制，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秦

朝所形成的一套治国制度是在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列国争雄过程中被选择下来的，适应

大一统的社会发展形势，其本身具有很强的历史合理性。秦国自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

以来，就以实行法家的治国策略而富国强兵，并进而统一六国，创立盖世伟业。这个历史进

程证明了法家治国策略确有其过人之处。再者，刘邦政权中多数人是都是草蛮英雄，短

期内也不可能创制出一套系统地治国制度，于是唯有沿袭一途。汉承秦制，汉初在相

当程度上保存了秦朝的严刑苛法，二者在制度上并无太多的差别，但在指导精神上，则有重

大区别。秦朝以法家学说为指导精神，其推行严刑苛法，是为了行“有为”之政，追求事功。

而汉初以黄老学说为指导精神，追求“无为”政治，制度上“无为”就是因循秦朝制度，维

持社会秩序；事功上“无为”则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放弃事功，奉行收缩策略。法家制

度加“无为”精神是汉初治国策略的总体特征。 

经过文景两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执政时，汉朝已经积蓄了充分的力量，为

追求“有为”之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时，朝廷再无理由奉行收缩无为策略了。黄老“无

为”之学再也不能担当起治国指导思想的重任了。于是，黄老“无为”之学渐被排斥，儒家

思想被推上了“独尊”的地位，并广泛付诸政治实践，主要表现如下：第一，以儒学来论证

汉朝受命的正统性。汉承秦制，起初并没有确定自己的德运系统而改定服色制度，至武帝一

朝才最终确定土德为本朝的德运，“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
66
并依儒家学说建

立辟雍、封禅、巡狩、明堂等制度，以儒家学说来强化政权的合法性。第二，依儒学选拔和

教化人才，推广儒家伦理。置儒家五经博士，罢各家传记博士；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从儒

生中选拔人才和官员；中央兴太学，地方设庠序，以儒家经典教化民众。第三，《春秋》决

狱，把儒家经义纳入法律。经过武帝及其后面几任皇帝的努力，儒学终于成为主流的政治意

识形态。 

                                                        
66 《汉书·武帝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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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虽然获得独尊的地位，但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并没有完全遵从儒家主张。汉武帝为了

配合征伐匈奴的大计，在真诚尊儒的大旗之下，反而强化法家的系列举措。如：任用文法酷

吏，以严刑峻法治吏，树立法律权威。武帝一朝，酷吏之多，空前绝后。
67
这些酷吏虽然用

刑太酷，伤害无辜，但在打击分裂诸侯、地方豪强等分离力量以巩固中央集权，以及打击贪

腐、澄清吏治等问题上，确实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又如，在经济财政政策上，武帝任用商

人出身的桑弘羊，先后实行了盐、铁、酒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统一铸币等经济

政策。在昭帝元始六年(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这些政策虽被儒家贤良文学指斥为“与

民争利”、“富国而祸民”，
68
但这些政策的确帮助汉武帝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有力地支援

了汉武帝的对外战争。再如，在对外战争问题上，武帝好大喜功，不惜穷兵黩武，完全是法

家作派。 

可见，武帝虽然独尊儒术，却没有独用儒术，而是儒法并用，外儒内法。有人或者以为，

武帝实行法家措施是在战争状态下采取的权宜之策，非常态。其实不然，如前所述，儒法各

有擅长，治理大国，势必要求儒法并举，取长补短，偏废任何一方可能都不利国家的长治久

安。武帝之后，匈奴问题基本解决，国家少有对外战争。但昭、宣两朝也并没有完全以孔孟

之道治国，汉宣帝曾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

乎！”
69
“昭宣中兴”局面之所以能够出现并维持，其重要原因之一恰恰是坚持儒法并

举的治国策略。而宣帝之后的元帝，“柔仁好儒”，掌国之后，单崇儒家，纯任德教，治

国完全以经学为指导，选官用人完全用儒家标准，宽弛无当。儒法并举的一贯方针被打破，

造成君权旁落，宦官、外戚相继为祸。西汉的衰亡正是从元帝开始的。 

四、结论 

秦汉之际儒法的对立与合流的过程，反映了秦汉时期中国进入天下一统时代后，人们对

治国理念、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思考和抉择，这个过程也就传统中国治国策略的演变和定

型的过程。名义上的结果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则是儒法合流，法家虽被除名，

但其精华早就被儒家所吸纳。儒法合流的完成，也标志着传统中国治国策略的定型，秦汉以

下，中国传统政法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一贯特征，基本已由此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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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in and Han Dynasty,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stand against each other in the Governing 

Principles, but their Governing effect is complementary. Under the impetus of the Unity political 

situation ,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go to the confluence. The process of Opposition and confluence 

about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also is the process of the evolution and shap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Governing strategy. In name, Governing strategy is to "Respect Confucianism only", in fact, 

Confucianism and Legalism Play together. Legalism was removed though in name, but the essence of 

Legalism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riverbed of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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